
43

室、中壢辦公室、清泉崗機場辦公室、高雄一港

口辦公室、小港機場辦公室)及2個代辦處(金門及
馬祖)，依「食品衛生管理法」及「輸入食品及相
關產品查驗辦法」等相關法規標準，執行邊境查

驗業務，順利達成行政院指示「無縫接軌」之目

標。

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之進口數量在97年曾高
達約905萬公噸，爾後3年之進口數量約在700-725
萬公噸之間，然而在進口貿易金額卻呈現逐年上

升之趨勢，在100年已高達近2,680億元(圖一)，顯
示國人對於食品之品質需求日益提升。以進口數

量而言，以美國為大宗，約佔38.9%，其次依序
為巴西(15.9%)、泰國(9.5%)、澳大利亞(7.7%)及
中國大陸(5.4%)等國家(圖二a)；在進口總貿易金
額同樣主要以美國為首，約佔33.0%，然或許因
整體輸入產品單價差異之故，其次之序位則為巴

西(14.1%)、澳大利亞(7.5%)、泰國(6.0%)及紐西

前　言

97年中國大陸爆發奶粉違法添加三聚氰胺事
件，國內許多採用污染乳製品作為原料之產品紛

紛下架並銷毀，不僅造成貿易損失，並衝擊廠商

及業者信譽，致使輸入食品之衛生安全問題成為

國人關注的焦點。衛生署為加強輸入食品衛生安

全之把關，達成境外、邊境與國內後市場之一元

化管理，於99年1月1日整併藥物食品檢驗局、管
制藥品管理局、食品衛生處及藥政處等2局2處成
立食品藥物管理局，設置北、中、南區管理中

心，專責處理輸入食品邊境查驗工作，並經行

政院核定於100年1月1日起將原委託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辦理之輸入食品邊境查驗業務收回辦理。

本局於全國各港埠設置了4個辦事處(基隆港辦事
處、桃園機場辦事處、台中港辦事處、高雄港辦

事處)，6個辦公室(台北港辦公室、松山機場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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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自100年1月1日起，收回原委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辦理之
輸入食品邊境查驗業務，並依「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查驗辦法」執行邊境查驗業務。100年
度共受理報驗案件數為420,602批，不符合案件數為2,716批，不符合比率為0.77%；其中以
臨場查核不符合案佔2,258批最高，其次依序為衛生品質不符合案件289批及書面審查不符
合186批。在臨場查核及書面審查以中文標示不符合為主因，包括中文標示錯誤(食品添加
物未依規定正確標示、成分未詳實列出、原文標示不符等)、包裝無中文標示、字體過小、
營養標示不符規定及未標示有效日期等；在衛生品質不符合之案件，依檢驗類別不符合批
數之多寡，依序為農藥、動物用藥、食品添加物、黴菌毒素、微生物、食品摻西藥、3-單
氯丙二醇、塑化劑、重金屬、食品器具及容器包裝溶出不符規定。屬中文標示不符合規定
之產品，皆已要求補正中文標示，屬查驗不符合者，均已依規定退運或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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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方法

一、產品抽驗範圍

各港埠及機場於100年1至12月間輸入之食品
及相關產品，依據產品之風險核判抽樣，其查驗

取樣之地點涵蓋基隆港、臺北港、松山國際機

場、桃園國際機場、臺中港、清泉崗機場、高雄

港、小港國際機場，以及連江縣與金門縣，並包

蘭(5.9%)等國家(圖二b)。
100年報驗總批數為420,602批，99.7%是由

報關或報驗業者代理報驗。報驗方式採用貿E網
者佔80.8%，以輸入食品邊境查驗自動化系統單
機版報驗及臨櫃報驗分別佔18.0及1.2%。輸入查
驗規費歲入約3億2千萬元，收費方式主要為擔保
額度繳費，其餘為現金繳納。各港埠受理報驗

情形，以基隆港辦事處佔最大量，約佔56.7%以
上，其次依序為桃園機場辦事處(19.4%)、高雄港
辦事處(17.1%)及台中港辦事處(6.8%)(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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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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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00年度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在(a)進口數量及(b)進口貿易總金額主要進口國家

圖三、 97-100年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受理報驗數量及
100年度各港埠辦事處受理報驗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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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郵包報驗案件。

二、檢驗項目及檢驗方法

依據抽樣產品之特性、產製加工流程、相關

產品所對應之衛生標準、以往檢驗不合格紀錄以

及相關風險資訊等設定應施檢驗項目，並採用本

署公告之檢驗方法或公告指定方法，檢測包括農

藥、重金屬、黴菌毒素、動物用藥、食品添加

物、食品微生物及其他食品成分等項目。

結果與討論

100年度報驗420,602批，僅進行書面審查
383,334批(91.1%)，臨場查核7,467批(1.8%)，抽
樣檢驗者29,801批(7.1%)；查驗結果不符規定計
2,716批，不合格率0.65%，其中臨場查核不符合
案佔2,258批最高，其次依序為衛生品質不符合
289批及書面審查不符合186批。

一、書面審查與中文標示查核之結果

在書面審查及臨場查核皆以中文標示不符為

主因，原因包含中文標示錯誤(食品添加物未依規
定正確標示、與原文標示不符等)、包裝無中標、
字體小於2 mm、營養標示不符「市售包裝食品營
養標示規範」(營養標示與原文不符、格式錯誤、
份量或熱量計算有誤等)、無標示有效日期、防腐
劑或甜味劑等未標示用途名稱、食品添加物依法

不得添加或添加量超出「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

限量」、以及成分尚未通過安全性評估，無法供

食品原料使用等。

二、具結先行放行

具結先行放行之主因為臨場查驗(包含臨場查
核及抽樣檢驗)過程，因產品為易腐蔬果類或易
變質之食品(5,461批)，其餘為體積龐大或種類繁
多，而無法在貨櫃場完成取樣者(2,759批)、不合
格產品經核准需進行中文標示補正者(2,184批)、
檢驗時間超過5日(30批)及其他經認定有先行放行
必要者(90批)，總計為10,524批。屬中文標示違規
情事較為嚴重者，如未貼中文標示，未標示有效

日期，標示涉及誇大或涉宣稱療效等，委請地方

衛生局稽查中文標示補正情形；屬檢驗時間超過

五日及易腐蔬果類或易變質之食品先行切結者，

由地方衛生局稽查貨品數量及地點是否與具結事

項相符；屬體積龐大或種類繁多無法在貨櫃場完

成取樣者，則由本局派員前往切結地點取樣，並

查核貨品數量及地點是否與具結事項相符，其中

33批貨品因於具結地點發現已被移動、數量短
少、短卸、品目不符等情況，已依輸入食品及相

關產品查驗辦法，停止廠商具結申請半年。具結

先行放行抽樣檢驗不符規定者，則由地方衛生局

監督產品退運或銷毀。

三、抽樣檢驗之結果

衛生品質不符合案件共為289批，佔抽中批約
0.97%，所有不符合產品以生鮮冷藏冷凍牛肉為
大宗，其次依序為生鮮冷藏冷凍水果及蔬菜等；

就產品檢出不符合率而言，食用花卉及其他已調

製牛肉製品因進口批數少，致使檢出率較高，其

次依序為其他已調製肉製品(19.2%)、其他已調
製豬肉製品(19.0%)及香辛料(13.0%)等(表一)。就
檢驗類別不符合批數之多寡，依序為農藥、動物

用藥、食品添加物、黴菌毒素、微生物、食品成

分、食品摻西藥、塑化劑、食品器具及容器包裝

溶出重金屬含量不符規定等(表二)；檢驗類別不
符合率則以動物用藥最高，其次依序為農藥、食

品摻西藥、塑化劑、黴菌毒素、食品添加物、微

生物、食品成分、食品器具及容器包裝溶出重金

屬含量不符規定。若以單一檢驗項目區分，則對

應仙人掌桿菌(Bacillus cereus)及亞硝酸鹽(Nitrite)
檢驗之產品因抽驗批數較少，分別佔有較高之

不符合率，其次依序為乙型受體素(β-agonists)
(7.3%)、甲醛(Formaldehyde)(6.0%)及橘黴素
(Citrinin)(5.9%)等(表二)。
㈠農藥
行政院衛生署自65年起，逐年增修殘留農藥
安全容許量標準，至100年11月已公告345種
農藥於20類農作物及個別作物。農藥殘留檢
驗不合格者有二種情形：一種是殘留量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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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不符合產品其報驗批數、抽批比例及不符合率

食品中分類 報驗批數 抽樣檢驗批數及比例(%) 不符合批數及不符合率(%)
FA01-生鮮冷藏冷凍牛肉 9,080 502 (5.5) 46 (9.2)
FA02-生鮮冷藏冷凍牛雜碎 2,395 136 (5.7) 4 (2.9)
FA09-其他已調製牛肉製品 27 4 (14.8) 2 (50.0)
FA11-生鮮冷藏冷凍豬肉 2,536 163 (6.4) 10 (6.1)
FA12-生鮮冷藏冷凍豬雜碎 1,439 75 (5.2) 6 (8.0)
FA19-其他已調製豬肉製品 839 21 (2.5) 4 (19.0)
FA21-生鮮冷藏冷凍家禽肉 2,783 139 (5.0) 2 (1.4)
FA99-其他已調製肉製品 943 26 (2.8) 5 (19.2)
FB01-活生鮮冷藏魚產品 15,509 1,462 (9.4) 3 (0.2)
FB02-冷凍魚產品 10,280 646 (6.3) 4 (0.6)
FB91-其他活生鮮冷藏水產品 6,889 788 (11.4) 2 (0.3)
FB92-其他冷凍水產品 5,498 406 (7.4) 4 (1.0)
FB99-其他已調製水產品 2,155 414 (19.2) 18 (4.3)
FC01-食用花卉 3 1 (33.3) 1 (100.0)
FC11-生鮮冷藏冷凍蔬菜 18,556 1,788 (9.6) 34 (1.9)
FC13-乾蔬菜 2,465 163 (6.6) 2 (1.2)
FC21-生鮮冷藏冷凍水果 22,122 2,991 (13.5) 42 (1.4)
FC32-茶類 6,390 833 (13.0) 10 (1.2)
FC33-藥食兩用 1,107 118 (10.7) 5 (4.2)
FC34-香辛料 2,212 92 (4.2) 12 (13.0)
FC35-米 763 762 (99.9) 8 (1.0)
FC38-穀物雜糧製品 5,211 184 (3.5) 3 (1.6)
FC39-花生製品 1,611 197 (12.2) 4 (2.0)
FC40-乾果實 1,735 70 (4.0) 3 (4.3)
FC42-植物膠 2,925 111 (3.8) 1 (0.9)
FD01-乳製品 17,014 1,307 (7.7) 2 (0.2)
FD02-食用油脂 5,225 181 (3.5) 1 (0.6)
FD04-糖果、巧克力 23,324 979 (4.2) 3 (0.3)
FD06-麵製品 8,336 298 (3.6) 1 (0.3)
FD07-其他穀類製品 7,374 243 (3.3) 3 (1.2)
FD08-餅乾 33,215 3,569 (10.7) 1 (0.03)
FD10-調製蔬果 20,624 1,009 (4.9) 6 (0.6)
FD11-糖漬蔬果 1,381 45 (3.3) 2 (4.4)
FD12-蔬果汁 3,244 285 (8.8) 1 (0.4)
FD13-酵毋 629 69 (11.0) 4 (5.8)
FD14-調味醬 25,990 1,075 (4.1) 14 (1.3)
FD16-飲料 7,180 1,043 (14.5) 2 (0.2)
FD20-病人用及特殊營養食品 9,160 253 (2.8) 4 (1.6)
FD99-其他調製食品 26,299 1,234 (4.7) 9 (0.7)
FE01-食品器具 32,741 639 (2.0) 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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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容許量標準，另一種是檢驗出不得使用

的農藥。農藥之檢驗共抽驗4,713批，118批
產品不符合，不符合率2.5%，依農作物類別
檢出批數之多寡依序為梨果類、小漿果類、

根菜類、米類、茶類、豆菜類、果菜類、柑

桔類、小葉菜類、香辛植物及其他草本植

物、大漿果類、麥類及瓜菜類；其中梨果類

以產自韓國之蘋果佔農藥檢出不符合率最高

(14.4%)，根菜類之泰國蘆筍居次(10.2%)，目

前仍列為逐批查驗，辣椒粉及草莓亦屬檢出

頻率較高之產品，此外單一菊花產品甚至檢

出高達15種農藥超出標準。
㈡動物用藥
動物用藥之檢驗共抽驗2 ,489批，86批產
品不符合，不符合率3.5%；動物用藥主要
檢出品項為乙型受體素75批、硝基呋喃代

謝物(Nitrofuran metabolite) 4批、氯黴素
(Chloramphenicol)類抗生素4批、Quinolone類
與還原型孔雀綠(Leucomalachite green, LMG)
各2批等，其中1批冷凍桂花魚檢體同時檢出
3-Amino-2-oxazolidinone (AOZ)及還原型孔
雀綠。檢出乙型受體素品項以萊克多巴胺

(Ractopamine)佔多數，另外尚有Zilpaterol及
Salbutamol，檢出不符之產品多為牛肉及豬
肉產品，其中84.1%以上檢出之產品來自美
國。

其他檢出之動物用藥品項皆為歷年市售調

查常見之動物用藥(1-4)，在硝基呋喃代謝物

部份，1件醃漬田鱉產品檢出Semicarbazide 
(SC)，2件魚肉及1件雞肉產品檢出AOZ。SC
及AOZ分別為硝化富樂遜(Nitrofurazone)及
富來頓(Furazolidone)之代謝物，由於硝基呋

喃類藥物及其代謝物具有致基因毒性及致癌

性，歐盟早已禁止使用於作為肉品食用之動

物(5,6)，且於2003年針對禽畜水產品中殘留之
硝基呋喃類藥物，明訂檢驗方法應具備最低

能力要求(minimum required performance limit, 
MRPL)為1 ng/g(7)。我國亦參考歐盟規定，以

使實驗室於執行硝基呋喃類動物用藥及其代

謝物檢測時，對於檢驗結果之核判具有一致

性(8)。

氯黴素類抗生素之檢驗共3件水產品檢出
氯黴素，1件豬肉產品檢出氟甲磺氯黴素
(Florfenicol)；氯黴素係為廣效性抗生素，若
經由飲食而進入人體，可能影響骨髓或紅血

球之增生，甚而導致臨床上人體的再生性不

良貧血；在低濃度長期使用之結果亦可能導

致抗藥性菌株之形成或過敏等現象(9)。基於

人類健康的考量，世界糧農組織與世界衛生

表二、100年度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檢驗不符合項目及

比例

檢驗類別
(總抽驗批數)

不符合批
數及比例

(%)

檢出不符合項目
(抽驗批數)

檢出不符合
項目批數及
比例(%)

農藥(4,713) 118 (2.5) － －

動物用藥
(2,489) 86 (3.5)

乙型受體素(1,029) 75 (7.3)
硝基呋喃代謝物

(2,391) 4 (0.17)

氯黴素類(2,390) 4 (0.17)
Quinolones類

(2,381) 2 (0.08)

還原型孔雀石綠
(1,356) 2 (0.15)

食品添加物
(6,607) 65 (0.98)

防腐劑(3,525) 28 (0.79)
甲醛(368) 22 (6.0)
漂白劑(610) 5 (0.82)
甜味劑(1,134) 4 (0.35)
色素(490) 4 (0.82)
亞硝酸鹽(6) 2 (33.3)

黴菌毒素
(616) 10 (1.6)

黃麴毒素(543) 6 (1.1)
橘黴素(68) 4 (5.9)

微生物(598) 5 (0.84)
生菌數(484) 2 (0.41)
仙人掌桿菌(4) 3 (75.0)

食品摻西藥
(175) 4 (2.3) － －

3-單氯丙二
醇(77) 3 (3.9) － －

塑化劑(155) 3 (1.9) － －

重金屬(946) 2 (0.21) － －

食品器具及
容器包裝溶
出(640)

1 (0.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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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FAO/WHO)公告氯黴素不能以任何目的
使用於作為人類食用的動物身上，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亦於91年公告不得使用於產食動物
(10)，因此目前僅氟甲磺氯黴素及甲磺氯黴素

(Thiamphenicol)得以依規定使用，然此次檢
出氟甲磺氯黴素之豬肉產品不得殘留，因此

判定不符合。

Q u i n o l o n e類之檢驗於 2件水產品檢出
Enrofloxacin，此類動物用藥由於可能引起
畜禽消化道中細菌之抗藥性，民眾可能經由

食用或接觸畜禽，感染具抗藥性細菌。為避

免使用該藥品於畜禽動物飼養上，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在94年亦已公告停止製造及輸入含
Enrofloxacin在內之fluoroquinolones類口服液
劑及飲水散劑(11)。還原型孔雀綠為孔雀綠之

代謝產物，孔雀綠因價廉，因此廣泛使用於

水產養殖，來治療魚體之寄生蟲、真菌及原

蟲等疾病。根據相關研究顯示對囓齒類動物

有致癌性，造成肝臟損傷、貧血及甲狀腺異

常(12,13)。

㈢黴菌毒素
黴菌毒素之檢驗共抽驗616批，10批產品不
符合，不符合率1.6%，其中6批豆類製品檢
出黃麴毒素(Aflatoxin)，4批紅麴產品檢出橘
黴素；對花生、玉米、米、麥及豆類等作物

來說，若在生長、採收、處理、儲藏及運送

等過程，遇環境溫度、濕度及通氣條件適

合，可能易遭Aspergillus flavus及Aspergillus 
parasiticus孳生污染，並產生次級代謝產物
黃麴毒素B1、B2、G1、G2、M1及M2等；檢

出不合格之豆類製品皆為毒性較強之黃麴毒

素B1及B2超出標準，具肝毒性、致癌性、致

畸胎性及免疫抑制性，國際癌症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IARC)已將黃麴毒素列為第1類致癌物質(14)。

橘黴素為Penicillium、Aspergillus及Monascus
屬產生之次級代謝產物，檢出不合格產品所

含紅麴是由Monascus屬在熟米的發酵產物，
在發酵過程中常伴隨產生具肝腎毒性的橘黴

素，動物實驗顯示橘黴素會傷害腎臟近曲小

管，干擾肝腎細胞粒線體功能及合成(15)，與

赭麴毒素A對腎臟之毒性及DNA之傷害具協
同作用(16)。因橘黴素對動物之致癌性尚無確

切證據，對人類之致癌性亦無評估證據，

IARC將其毒性列入第3類無法歸類為致癌因
子(17)。

㈣微生物
微生物之檢驗共抽驗598批，5批產品不符
合，不符合率0.84%，其中2批產品(冰淇淋
及奶油)生菌數分別超出「冰類衛生標準」及
「乳品類衛生標準」，3批國貨復運進口之
豆腐乳檢出仙人掌桿菌；據行政院衛生署統

計，台灣地區歷年(70-100年)發生之細菌性食
品中毒總案件，由仙人掌桿菌所引起的比率

(12.3%)佔第三名(18)，仙人掌桿菌即使經過乾

燥或加熱，亦有可能在食品中存活；因具有

腹瀉或嘔吐型腸毒素，若食品保存或處理不

當，一旦消費者攝食，恐會產生腹痛及下痢

或嘔吐反胃等中毒症狀(19)。

㈤食品添加物
食品添加物之檢驗共抽驗6,607批，檢出不符
合產品65批，不符合率0.98%，檢出食品添
加物之品項，大多為超出「食品添加物使用

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或不得添加於產

品；依檢出品項不合格批數之多寡，依序為

防腐劑、甲醛、漂白劑、著色劑、甜味劑及

亞硝酸鹽。

1. 防腐劑
防腐劑共抽驗3,525批，檢出不符合產品28
批，不符合率0.79%，檢出項目包含己二
烯酸、去水醋酸、苯甲酸、對羥苯甲酸及

其酯類(對羥基苯甲酸甲酯、對羥基苯甲酸
乙酯與對羥基苯甲酸丙酯)，多為不得添加
於該產品，亦或超出衛生標準，其中包含

檢出混合使用防腐劑，其含量除以其用量

標準所得之數值總和大於1。
2. 甲醛
甲醛共抽驗368批，檢出不符合產品22
批，不符合率6.0%，不符合產品皆為冷
凍、冷藏或調製之墨魚、魷魚等頭足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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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檢出濃度範圍在10.80-339.03 ppm
之間，由於深海中的生物，會利用TMAO 
(Trimethylamine N-oxide)來平衡體液與體
外海水的滲透壓差，而TMAO會進一步分
解出甲醛，因此若產品保存不當，就會產

生內源性甲醛。根據鄰近台灣之東海海域

所抽驗，7種軟體動物體內之甲醛背景值為
1.25-27.06 ppm。阿根廷魷魚、北太平洋魷
魚和秘魯魷魚內臟之甲醛背景值為33.00-
479.09 ppm(20)。因此是否為保鮮而浸泡福

馬林處理，亦或屬於背景值仍需進一步研

究探討，然而甲醛被認為與鼻咽癌、血液

等腫瘤相關，因此即使是天然生成，仍需

考量產品中檢出量之潛在健康風險。

3. 色素
色素之檢驗共抽490批，4批產品不符合，
不符合率0.82%，其中3批產品分別檢出鹽
基桃紅精(Rhodamine B)、酸性紅(偶氮玉
紅，Carmoisine，Azorubine，E122)等非法
定可使用之色素，另1批則檢出不得添加
於茶類產品的黃色五號。鹽基桃紅精是一

種工業用染料，常被不肖商人不正當使用

於食品中，急性暴露會對黏膜與皮膚造成

暫時性刺激；研究顯示鹽基桃紅精會抑制

人體唇纖維KD細胞(lip fibroblast KD cells)
增生(21)，並造成人體唇纖維細胞層之膠原

蛋白含量減少(22)。酸性紅在早期研究發現

與膀胱癌有關聯(23)，英國南安普敦大學於

2007年發表含酸性紅在內6種混合食品添
加物，可能造成兒童出現過度活躍的情況
(24)，雖然其相關研究存在不確定因素，但

為保障消費者的健康，歐盟規定出售的食

物如果含酸性紅在內之6種食品添加物，必
須加註「可能對兒童的行為及專注力有不

良影響」之警語(25)。

4. 漂白劑、甜味劑及亞硝酸鹽
在其他食品添加物之檢驗，包括在食品加

工過程中，為美觀、防黴、延長保存等目

的，而使用亞硫酸鹽類等漂白劑，共抽

驗610批產品，5批產品檢出二氧化硫超

過標準，不符合率0.82%。在甜味劑檢驗
部份，共抽驗1,134批產品，4批產品不符
合，不符合率0.35%；其中3批檢出糖精
或環己基(代)環醯胺酸，此二項甜味劑僅
可添加於瓜子及蜜餞、碳酸飲料、代糖錠

劑及粉末、膠囊錠狀食品，使用於特殊營

養食品時，必須事先獲得中央主管機關之

核准，檢出之產品非屬上述准予添加之產

品，1批調製木瓜絲產品檢出環己基(代)環
醯胺酸超出標準。另外尚有2批燕窩產品檢
出不得添加之亞硝酸鹽。

㈥3-單氯丙二醇
3-單氯丙二醇(3-monochloro-1,2-propanodiol, 
3-MCPD)共抽驗77批，共3批醬油製品不符
合，不符合率3.9%。3-MCPD為化學醬油
在製造過程中所產生的化合物。製造化學

醬油所使用的原料雖為脫脂黃豆，仍殘存

有微量的三酸甘油酯，在鹽酸加熱水解作

用中，分解產生的甘油氫氧基會被鹽酸的

氯原子所取代而形成3-MCPD。英國致癌委
員會(Committee on Carcinogenicity)指出，
3-MCPD 在動物試驗上會引起癌症；致變
異委員會(Committee on Mutagenicity)認為
3-MCPD在體內試驗中不具有顯著的基因毒
性潛力，係非基因毒性的致癌物質。但因

該物質仍被認定為加工過程中可避免產生

之物質，因此JECFA暫定3-MCPD每日容許
攝取量上限(provisional maximum tolerable 
daily intake, PMTDI)(26)及歐盟每日容許攝取

量(tolerable day intake, TDI)(27)訂定為2 μg/kg 
bw。行政院衛生署於98年1月15日公告修正
「醬油類單氯丙二醇衛生標準」，規定醬油

類中3-MCPD含量應在0.4 ppm以下。
㈦食品中重金屬與食品器具及容器包裝溶出
食品中重金屬之檢驗共抽驗946批，其中竹
笙及南瓜奶油共2批分別檢出鎘5.06 ppm及
銅0.725 ppm超出標準，不符合率0.21%。食
品器具及容器包裝溶出檢驗共抽驗640批，1
批瓷製餐具檢出重金屬鉛含量超標，不符合

率0.16%。鉛、鎘、銅在美國毒物暨疾病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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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署(Agency for Toxic Substance and Disease 
Registry, ATSDR) 2011年有害物質排行榜中分
居第2、7、125名(28)。長期攝食含鉛量高之食

品會損害神經系統、腎臟及生殖系統；鎘會

導致骨質軟化及產生蛋白尿症，為人熟知之

痛痛病便是鎘中毒所造成；銅之慢性毒性則

會導致肝臟及神經系統損傷。

㈧塑化劑
本局自100年5月公布食品與藥品檢出塑化劑
後，為防止出口至國外之攙有塑化劑產品，

因退運而回流至市面，對於國貨復運進口之

產品採取嚴格監控，共抽驗155批，並於邊
境檢驗出未在國內流通販賣之果汁產品3批
含有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
其中1批尚檢出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DINP)，
不符合率1.9%。檢出之二種鄰苯二甲酸酯
類在日常及工業上被廣泛使用於聚氯乙烯、

聚丙烯、聚乙烯、聚苯乙烯的生產，亦可作

為塑化劑、可塑劑、膠合劑、塗料、油墨等

用途，然因不肖商人添加於食品使用，而引

發食品安全風暴；為釐清產品中少量之塑化

劑是否危害人體健康，並用以評估國內食品

中所含之鄰苯二甲酸酯類可能引起之健康風

險，本局針對目前國內較常使用之5種塑化
劑，參考國內外學者所提出之毒理研究及背

景值等資料，並經食品安全與營養諮議會委

員討論後，提出每日耐受量(Tolerable Daily 
Intake, 簡稱TDI)，作為產品污染含量風險
評估之估算依據，其中DEHP及DINP分別為
0.05與0.15 mg/kg bw/day。
㈨食品摻西藥
食品摻西藥之檢驗共抽驗175批，4批膠囊
食品檢出摻有西藥，不符合率2 . 3 %，其
中2批產品檢出咖啡因，另2批分別檢出
Aminotadalafil及Tadalafil，99年度市售調
查研究發現，Aminotadalaf i l、咖啡因及
Tadalafil分居食品摻西藥檢出排名第4、7
及9名，其中Aminotadalafil及Tadalafil又
分屬陽萎治療劑檢出排名第2及5名 ( 2 9 )。

Aminotadalafil為Tadalafil之類緣物，二者可

能與硝酸鹽藥物產生交互作用。患有糖尿

病、高血壓、高膽固醇或是心臟疾病等常需

服用硝酸鹽類藥物者，可能造成血壓過低的

危險(30)。咖啡因屬中樞神經系統興奮劑，過

量攝食會造成神經過敏、易怒、焦慮、肌肉

抽搐、失眠和心悸等症狀(31)。

㈩輻射性物質
此外，在100年3月11日宮城縣外海發生規模
9.0大地震，造成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輻射外
洩，為防止受輻射汙染食品進口至我國，在

邊境採取暫停受理日本福島、茨城、千葉、

櫪木、群馬等五縣市之產品進口報驗，其他

地區之8類產品採逐批查驗，3月12日以後製
造之加工包裝產品採取加強抽驗，並委請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及核能研究

所代檢測輻射量。在針對日本加強輻射檢

驗部份，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共抽驗14,729
批，進行碘-131、銫-134、銫-137、碲-132及
鉀-40之檢測，其檢測值均符合食品中原子塵
或放射能污染安全容許量標準。

四、不符合產品之處理

在不符合案件中屬中文標示不符之產品，皆

已要求業者補正中文標示，並通知當地衛生局稽

查確認完成補正。屬產品品質衛生不符者，除了

業者申請退運外，留於港埠內之產品皆配合海關

進行銷毀，以防不合格產品流入市面。具結先行

放行抽樣檢驗不符規定者，則由地方衛生局監督

產品退運或銷毀。

結　論

100年度針對不符合之輸入食品及相關產品，
皆已採取加強管制措施，提高抽驗機率，甚至逐

批檢驗，以防堵不合格產品進到國內，對於國外

及國際間所發生之食品安全事件，亦即時因應，

以防範於未然，並致力於核判標準及檢驗方法與

國際接軌，提昇委託檢驗機構之檢驗能力，使管

理原則符合國際貿易規範。另一方面，除了強化

邊境查驗執行效率外，並朝向境外產地源頭管理

稽查，強化食品業者自主管理，促進食品產業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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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以確保民眾飲食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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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Regulations of Inspection of Imported Foods and Related Products, relevant affairs 
formerly executed by BSMI (Bureau of Standards, Metrology and Inspection) has returned to FD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ince January 1st, 2011. Within 420,602 batches of accepted cases in 
the whole year, 2,716 batches were non-compliant (scene inspection 2,258 batches, hygiene qualities 289 
batches and documents verification 186 batches). Non-compliance of Chinese label was the main proportions in 
documents verification and scene inspection, including labeling-error, devoid of Chinese label, small font-size, 
nutrition labeling and claim violating stipulations, no expiration date, etc. Non-compliance with examination 
items in the order of batch amount was pesticides residue, veterinary drugs residue, food additatives, 
mycotoxins, food microbiology, pharmaceutical adulterants in dietary supplements, 3-MCPD, plasticizers, heavy 
metals leaching from food utensils, containers and packages, respectively. All Non-compliance of Chinese 
label has been requested to improve, but those products with non-compliance of hygiene qualities have been re-
exported or destroyed according to related regulation.

Key word:  pesticides, veterinary drugs, food additatives, mycotoxins, 3-MCPD, plasticizers, heavy

 metals


